
 东南大学教务处
校机教〔2017〕7号
                            
关于东南大学2017年国家留学基金委
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申请报名通知
    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关于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2017年获资助项目的通知》（留金美【2017】7011号）文件精神，我校联合国外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国际企业，开展面向未来和工业界的国际卓越工程人才3+1+1本硕联合培养。项目现已获国家留学基金委立项资助。现将项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项目介绍
1. 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重点依托“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以及吴健雄学院本科拔尖工程人才培养，采取3+1+1本硕贯通的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重点支持卓越工程师专业进行国际化工程师培养，实施促进多学科交叉创新、强化工程实践的国际化课程学习与工程实践（涉及的国外合作学校及专业详见附件1）。

2. 选派对象及人数：

本次选拔主要针对合作学校之一的德国乌尔姆大学，可选派并资助10名东南大学优秀本科生参加该项目。主要面向我校信息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等工程专业全日制在读三年级本科生。

3. 留学期限： 24个月（两学年）。

4. 经费说明：

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和规定期间的奖学金（包括伙食费、住宿费、注册费、交通费、电话费、书籍资料费、医疗保险费、交际费、一次性安置费、签证延长费、零用费和学术活动补助费等），资助标准及方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本项目最多可资助24个月奖学金，资助金额为1000-1200欧元/月。

项目免收国外大学学费；仍需按当年度标准向我校交纳大四期间的学费及相关费用。

二、报名条件

1. 基本要求：

1）具有中国国籍，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政治和专业素质，身心健康，无违法违纪记录，有学成回国为祖国建设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2）品学兼优，无不及格课程，成绩条件满足国外大学相关专业的入学要求（详见附件2）；

3）参加托福或雅思（学术类）考试，外语水平达到国外大学相关专业的入学要求（详见附件2）；

4) 积极参与专业卓越企业课程学习和校内外工程实践、科研训练，表现突出；

2. 其他要求：
1） 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时须已获国外大学出具的正式邀请信；
2） 做好相应的留学学习计划安排
本项目选派范围暂不包括已获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含尚未执行人员）以及正在境外学习、工作的人员。

三、申请流程及选拔办法

1. 申请受理时间：

项目校内报名及选拔时间：即日起至2017年3月1日；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资助报名时间：4月20-25日

2. 申请流程及评审办法：

1）符合报名条件的学生通过校内信息门户申请报名，在线填写申请表、学习计划安排表，并由学生所在学院教务助理及负责人、学生处审核；

2）学校专家组对申请候选人的综合素质及英语水平进行综合面试评定，经公示后推荐对方学校；

3）被推荐学生自行按对方学校要求准备申请材料，最终由外方决定发放录取通知；

4）我校统一组织被推荐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登陆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台（http://apply.csc.edu.cn）进行网上报名，并按规定提交留学基金委所需材料。

四、 注意事项

1. 有意向申请的同学应尽早参加外语考试，并在校内报名截止日期之前提交外语考试成绩单。
2. 请根据外方学制及假期等，在学习安排上做好衔接，保证留学期限切实可行。学生在国外学习一年后应在本科毕业资格审核前按规定取得我校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方可继续该项目下一年的学习。

3. 获资助学生所在学院应指定人员负责获批项目的日常管理，主要包括：对交流学习学生在外学习进行跟踪管理，并及时将情况告知学校；定期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总结，不断改进和完善项目执行工作等。

4. 项目咨询：教务处秦老师，电话：025-52090230，Email: 103007674@seu.edu.cn

附件：⒈国家留学基金委函件
⒉德国乌尔姆大学英文授课硕士项目介绍
东南大学教务处
2016年1月17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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